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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我國從重視人力的農業社會轉型為工商業社會，社會經濟條

件及家庭觀念的改變，使得國人結婚與生育意願降低，無可避免地面臨

少子化的浪潮。由於少子化對社會結構及經濟發展等各方面影響甚鉅，

進而影響生產力，爰政府皆將如何因應少子化問題視為施政要項，而生

育與婚姻息息相關，以下即針對新北市婚姻及生育情況進行分析探討，

以作為施政參考。 

貳、婚姻狀況 

一、歷年全國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觀察歷年全國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變動情形，未婚者占比由 85

年底 34.21%上升至 107年底 34.36%，起伏變動並不明顯；同期間有偶

者占比由 57.64%下降至 50.45%，下降 7.19 個百分點，而離婚者及喪

偶者占比則分別由 3.21%及 4.94%上升至 8.59%及 6.60%，分別上升

5.38及 1.66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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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性別觀察歷年全國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85 年底男性未

婚、有偶、離婚及喪偶者占比分別為 38.27%、56.42%、3.09%及 2.22%，

女性則分別為 29.95%、58.92%、3.32%及 7.80%，男性未婚者占比高出

女性 8.32 個百分點，而女性有偶、離婚及喪偶者占比則高於男性，其

中尤以女性喪偶者占比高出男性 5.58個百分點較為明顯。至 107年底，

男性未婚、有偶、離婚及喪偶者占比分別為 37.79%、51.51%、8.25%及

2.46%，女性則分別為 31.03%、49.41%、8.92%及 10.64%，男性未婚者

占比高出女性 6.76 個百分點，而

男性有偶者占比則由低於女性占

比 2.50 個百分點，轉變為高於女

性占比 2.10 個百分點；另離婚及

喪偶者占比則與 85年底同為女性

高於男性，其中亦以女性喪偶者

占比高出男性 8.18 個百分點較為

明顯。續從性別觀察歷年全國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變動情形，

85 至 107 年間女性未婚者，以及

男女性有偶、離婚及喪偶者占比

變動方向與整體一致，惟同期間

34.21 34.36

57.64 50.45

3.21
8.59

4.94
6.60

0

20

40

60

80

100

85 87 89 91 93 95 97 99 101 103 105 107

%

年底

整體

未婚 有偶 離婚 喪偶

38.27 37.79

56.42 51.51

3.09 8.25
2.22 2.46

0

20

40

60

80

100

85 87 89 91 93 95 97 99 101 103 105 107

%

年底

男性

29.95 31.03

58.92 49.41

3.32 8.92

7.80 10.64

0

20

40

60

80

100

85 87 89 91 93 95 97 99 101 103 105 107

%

年底

女性

圖一 歷年全國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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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未婚者占比由 38.27%下降至 37.79%(圖一)。 

綜上，85至 107年間國人未婚者占比變動不大，有偶者占比下降，

離婚及喪偶者占比上升。不同性別間差異較大者為男性未婚者占比大

於女性，以及女性喪偶者占比大於男性，推測應與男性初婚率較女性為

低及再婚率較女性為高，以及女性壽命(0 歲平均餘命)較男性長有關，

致女性高齡者增加且喪偶比率較男性高。 

二、歷年新北市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結構 

進一步觀察歷年新北市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107年底新北市

15歲以上人口中未婚者占比 35.82%，有偶者占比 49.34%，離婚者占比

9.20%，以及喪偶者占比 5.64%，若與 85年底相較，其變動情形與全國

整體差異不大(圖二)。以年齡別及性別細觀 107年底新北市 15歲以上

人口之婚姻狀況，在未婚者方面，44歲以下男性皆較女性多，45至 49

歲男女性人數則相近，至 50歲以上則女性較多；在有偶者方面，59歲

以下女性較多，60至 64歲男女性人數相近，65歲以上男性多於女性；

在離婚者方面，69 歲以下女性較多，70 至 84 歲男女性人數相近，85

歲以上則男性較多；至喪偶者方面，則所有年齡層皆為女性多於男性。

另比較離婚及喪偶者人數，在較低年齡層，男女性離婚者人數皆高於喪

偶者人數，而男性自 75 歲以上、女性自 65 歲以上喪偶者人數高於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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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者人數(圖三)。以上顯示男性較不易走入婚姻，走入婚姻的年紀也較

女性晚，但走入婚姻後離婚或喪偶的男性，卻較相同情形的女性容易再

婚。為協助未婚男女在忙碌的工作之餘能走出戶外，認識更多人，進而

找到理想對象，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府)平均每 2個月舉辦 1次未婚

聯誼活動，102至 108年 7月共

辦理 42 場次未婚聯誼活動，受

惠單身男女 3,080 位，共有 508

對配對成功，配對成功率達

32.99%。 

 

參、結婚年齡 

一、歷年全國國人初婚率、再婚率、初婚年齡與再婚年齡 

由於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以及求學年限的延長，國人初婚年齡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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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07年底新北市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按年齡別及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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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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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延後，且不再如傳統視婚姻為必要，因此，結婚比率亦逐漸降低。觀

察 64 至 107 年我國國人初婚率1與再婚率2，男女性皆為下降趨勢，初

婚率部分，男性由 62.04‰下降至 29.61‰，女性則由 95.40‰下降至

34.82‰，女性下降幅度較男性大；至再婚率部分，男性由 28.55‰下降

至 20.49‰，女性則由 12.67‰下降至 11.34‰，女性下降幅度較不明顯。

整體而言，女性初婚率高於男性初婚率，男性再婚率高於女性再婚率，

且初婚率及再婚率之性別差距分別由 33.36(女性-男性)及 15.88(男性-

女性)個千分點縮小至 5.21 及 9.15 個千分點，其中初婚率男女性間之

差距縮小幅度明顯；另，除 87 至 93 年男性再婚率有一高峰，致該期

間男性再婚率多高於初婚率外，男女性初婚率大致皆高於再婚率；若對

照 87 至 93 年間配偶為外國籍者之結婚對數及其占全國結婚對數之比

率均高於其他年度，可推測應係該期間許多尋找再婚對象之男性，選擇

與外國籍配偶再婚之故。再細看初婚率曲線，其高低起伏較再婚率曲線

明顯，且初婚率曲線在 68年、79年、87年、93年及 98年皆有明顯低

峰，對照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之景氣循環3，79年、87年、93年及 98年

皆為景氣循環谷底，顯示國人初婚意願與景氣高度相關；此外，初婚率

曲線於 100年有明顯高峰，應與國人偏好於具有「百年好合」象徵意義

                                                      
1
 當年初婚之人數對年中可婚之未婚人口之比率。 

2
 當年再婚之人數對年中之離婚、喪偶人口的比率。 

3
 歷次景氣循環之谷底分別為：43 年、45 年、55 年、58 年、64 年、72 年、74 年、79 年、85
年、87 年、90 年、94 年、98 年、101 年及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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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該年度結婚有關(圖四)。 

續觀察歷年全國國人初婚與再婚年齡，64至 107年不論男女性之

初、再婚年齡皆呈現上升趨勢，且男性初、再婚年齡皆高於女性，該期

間男性初婚年齡由 26.6歲上升至 32.5歲，增加 5.9歲，女性則由 22.3

歲上升至 30.2歲，增加 7.9歲；至再婚年齡，男性由 41.4歲上升至 45.5

歲，增加 4.1歲，女性則由 34.2歲上升至 40.2歲，增加 6.0歲。同期

間初婚年齡之性別差距(男性-女性)由 4.3歲縮小至 2.3歲，再婚年齡之

性別差距(男性-女性)則由 7.2歲縮小至 5.3歲，由於女性初、再婚年齡

上升幅度皆較男性高，致其性別差距縮小(圖五)。 

 

二、107年新北市各年齡層初婚與再婚人數 

進一步觀察新北市市民初婚與再婚情形，107年新北市男性初婚率

為 29.90‰，較全國整體男性(29.61‰)高，而女性初婚率為 34.20‰，較

全國整體女性(34.82‰)低；同期男性再婚率為 22.14‰，較全國整體男

62.04 

29.61 

95.40 

34.82 

28.55 
20.49 

12.67 11.34 

0

20

40

60

80

100

64 67 70 73 76 79 82 85 88 91 94 97 100 103 106

‰

年

圖四 歷年國人初婚率與再婚率

初婚率-男 初婚率-女

再婚率-男 再婚率-女

資料來源：內政部。

41.4 
45.5 

34.2 

40.2 

26.6 

32.5 

22.3 

30.2 

0

10

20

30

40

50

64 68 72 76 80 84 88 92 96 100 104

歲

年

圖五 歷年國人初婚與再婚年齡

再婚年齡平均數-男

再婚年齡平均數-女

初婚年齡平均數-男

初婚年齡平均數-女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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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20.49‰)高，而女性再婚率為 11.55‰，亦較全國整體女性(11.34‰)

高。至初婚年齡，107 年新北市男性初婚年齡為 33.1 歲，女性為 30.7

歲，皆較全國整體(男 32.5歲，女 30.2歲)為高。細觀新北市結婚人數

年齡分布情形，107年新北市共 2萬 3,925對新人結婚，其中初婚男性

2萬 51人，初婚女性 2萬 14人，再婚男性 3,874人，再婚女性 3,911

人；各年齡層中，男女性結婚人數皆以 30至 34歲最多，25至 29歲次

之，35至 39歲再次之，男性人數及其占比分別為 7,291人占 30.47%、

5,365 人占 22.42%及 5,131 人占 21.45%，女性則分別為 7,296 人占

30.50%、7,284 人占 30.45%及 3,714 人占 15.52%，上述三者合計男女

性皆分別占其結婚人數之七成五左右。若觀察性別結婚人數，107年新

北市 29歲以下結婚人數以女性為主，30至 34歲男女性結婚人數相近，

至 35歲以上則以男性為主，顯示男性較女性晚婚，且結婚年齡較女性

分散；若由初再婚別來觀察，44歲以下以初婚為主，45歲以上則以再

婚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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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生育年齡 

一、歷年全國及新北市出生嬰兒生母年齡 

由於婚姻年齡延後，生育年齡也隨之延後，觀察歷年全國及新北市

出生嬰兒生母(以下簡稱生母)平均年齡，64 至 107 年全國生母平均年

齡由 25.4歲上升至 32.0歲，增加了 6.6歲，其中生第一胎之平均年齡

亦由 22.9歲上升至 30.9歲，增加了 8.0歲；而同期間新北市生母平均

年齡則由 25.6歲上升至 32.5歲，增加了 6.9歲，其中生第一胎之平均

年齡則由 23.4歲上升至 31.4歲，增加了 8.0歲。綜上，新北市生母及

其生第一胎之平均年齡較全國平均略高出 0.5歲左右，而 64至 107年

新北市與全國之增加幅度則相近(圖七)。 

 

25.4 

32.0 

22.9 

30.9 

25.6

32.5

23.4 

31.4 

22

24

26

28

30

32

34

64 66 68 70 72 74 76 78 80 82 84 86 88 90 92 94 96 98 100 102 104 106

歲

年

圖七 歷年全國及新北市出生嬰兒生母年齡

全國生母平均年齡 全國生母生第一胎平均年齡

新北市生母平均年齡 新北市生母生第一胎平均年齡

0 ≈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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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北市生母之生育年齡 

進一步觀察新北市生母之生育年齡，107年新北市共有 2萬 8,745

位嬰兒出生，其生母年齡以 30至

34 歲 1 萬 492 人占 36.50%為最

多，35至 39歲 7,831人占 27.74%

次之，25 至 29 歲 6,248 人占

21.74%再次之，三者合計達八成

五以上；若僅觀察其中生第一胎之 1 萬 5,382 人，其年齡亦集中於 25

至 39 歲，合計約占八成四(圖八)。由於女性生育年齡逐漸升高，優生

保健亦愈加重要，因此，市府持續推動「婚後孕前健康檢查」及「產前

檢查」，預防孕產期合併症發生，並增進孕婦及胎兒健康，以避免缺陷

兒的誕生，使每個新生兒都能健康成長。 

伍、結論與政策建議 

少子化為先進國家必然之趨勢，因此，為使市民能安心婚育，市府

自 100 年起持續辦理主題式聯合婚禮，提倡以簡約隆重的婚禮儀式，

取代傳統繁複之婚禮儀式，吸引未婚者參加，參加者更可獲贈「祝孕金

鏟子」，鼓勵大家增產報國為新北市增添更多小市民。亦推動首創之「好

孕專車」及「生育獎勵金」等措施，以減輕懷孕家庭的負擔。另為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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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歲 

20 
至 
24 
歲 

40 
至 
44 
歲 

未
滿
1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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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之家長能兼顧家庭及職場，並減輕其經濟負擔，更首創推動「公共托

育中心」政策，至 108年 7月底已設置 63家，累計收托服務 1萬 1,373

人，另結合私立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人員，成立準公共化暨合作聯盟，

總公共托育供給量達 1萬 6,120名，為全國最多。綜上所述，新北市政

府由多方面著手，期能使市民「安居樂業」的環境中安心婚育。 


